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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转售价格维持是反垄断法规制的重要对象[1]。美国

确立了对转售价格维持问题适用本身违法原则的先例,后续发

展为合理原则。从现有的理论探讨来看,从含义解释的角度来

看,是饱含争议的。从我国对转售价格维持问题的相关立法来

看,呈现出过于原则化的倾向和不易操作的现实困境。本文以

转售价格维持基本理论和立法思考为研究对象,意在明晰转售

价格维持的基本理论,探讨我国《反垄断法》的法律规制及相关

条文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属于自己的理解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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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来看,无论是域外国家还是我国,都曾经对转售价
格维持的基本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探讨,转售价格维持可谓走过
了五彩斑斓的丰富历程。但是,关于转售价格维持的相关问题,
无论是域外国家还是我国,见解都各具特色。我国《反垄断法》
施行以来,也产生了众多关于转售价格维持方面的反垄断案件。
同时,这也引起了包括学者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关注与
重视。为了更好的对转售价格维持的相关问题进行法律规制,
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促进市场主体之间的良性竞争,
着实有必要对转售价格维持的基本理论进行探究,对我国目前
转售价格维持立法进行深入挖掘。
1 转售价格维持的基本理论

1.1 转售价格维持的含义 转售价格维持又称转售价格
限制。纵观我国的《反垄断法》,其并没有对转售价格维持的定
义进行详细规定,只是简单的规定转售价格维持这种行为应当
予以进行法律规制。从理论上来看,学者也各有见解。虽然各
学者对转售价格维持含义的看法不一,但也有其共同点,即大部
分学者都认为转售价格维持的核心含义或具体表现就是价格限
制或价格固定。
1.2 转售价格维持的法律性质 所谓转售价格维持的法

律性质,其意在阐明转售价格维持在法律上的本质或属性。转
售价格维持的法律性质与转售价格维持在经济上的性质有所不
同,转售价格维持的经济性质意在强调或追逐成本的降低与损
耗的减少。换言之,其表现为通过转售价格维持达到纵向一体
化的状态,实现纵向一体化的经济效果。这折射出生产商与销
售商之间的利益调和与利益捆绑。而转售价格维持的法律性质
实际上重点强调或阐明生产商与销售商之间的协议或合同。这
种协议或合同可以表现出成文的形式,也可以以不成文的形式
展现。但无论协议或合同是什么形式,都反映了生产商与销售
商在意思表示方面的一致性。换言之,转售价格维持的法律性
质重在强调双方的意思表示。再具体一点来分析,就是如果生
产商与销售商的市场势力均属于强势地位,彼此可能存在所谓
的相互制约的状况。或者生产商与销售商的市场势力均属于弱
势地位,彼此可能存在所谓的“报团取暖”的状况。在以上情况
下,转售价格维持就有了充足的展现空间,可以说是一种非常重
要的“私人定制”。概言之,这些情况下的转售价格维持更多的
是生产商与销售商之间合意的结果。在生产商与销售商市场势
力能够相互平衡的状况下,转售价格维持表现为双方意思表示
的一致性,即双方的合意。
2 对我国现行转售价格维持立法的思考
根据我国《反垄断法》第14条的规定,垄断协议包括固定向

第三人转售商品的价格、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和

其他构成垄断协议的行为。简言之,也就是理论界所称的固定
转售价格和控制最低转售价格,外加兜底条款。可以说,该条规
定第一次把垄断协议相对固定化。同时,也是第一次把转售价
格方面的问题纳入垄断法的规制范围之内。同时,《反垄断法》
第15条规定了在七种情形下不适用垄断协议的规定,可以说第

15条是第14条的特殊情况。从本质来看,其规定的是控制转售
价格协议的豁免制度或例外制度[2]。从我国《反垄断法》的法律
规定来看,我国采用的是一般规定为基础,例外豁免为特殊的立
法模式。尽管我国《反垄断法》对转售价格维持的相关问题进行
了初步的规定,但仍未明确我国《反垄断法》对转售价格维持相
关问题的法律规制应该采用本身违法原则还是应当采用合理原
则。不过,有学者认为,从我国《反垄断法》的基本条文表述来
看,可以明确一点,该规定属于强制性法律规范,原则上应适用
本身违法的原则来判断[3]。但是,我认为,这并不能排斥合理原
则的适用。从《反垄断法》第13条第2款的规定来看,垄断协议
是指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或者其他协同行为。虽然这一
概念没有出现在纵向垄断协议的条文中,但按照体系解释来看,
该条文仍然适用于纵向垄断协议,即对转售价格维持的协议同
样适用。换言之,只有转售价格维持的协议具有排除和限制竞
争的目的或者产生此种效果时,该协议才能被认定为垄断协议。
此外,从另一方面来讲,好像并非所有的转售价格维持的协议都
是非法的。转售价格维持的协议是否违法还要综合去考量,而
不能仅仅依靠本身违法原则对转售价格维持的协议进行简单的
判断,也不能只是因为转售价格维持协议的存在就认定其具有
天然的违法性。此外,根据我国《反垄断法》第15条的规定,转
售价格维持的协议即纵向垄断协议存在例外豁免的情况,只是
这些规定都过于原则化,表述也相对模糊。此时,反垄断执法和
司法机构就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综合考量,包括该转售价格维
持的协议对竞争秩序的破坏程度。因此,运用合理原则对转售
价格维持的协议进行判断是比较合适的。
3 结语
目前,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对转售价格维持的法律规制路

径存在分歧的原因在于他们对《反垄断法》转售价格维持规定的
看法不一[4]。其实,产生理解不一的根源在于背后的理论支撑。
换言之,这是因为本身违法原则和合理原则二者之间天生具有
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从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来看,适用合
理原则较为合理。不过,学界对《反垄断法》转售价格维持规定
的看法仍然会不一致,究其根本在于价值选择和分析角度。此
外,司法实践的复杂程度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所以,关于
转售价格维持的问题,仍有探讨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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